
210900110152 (2021)沪市监认验第135号 W02414500513

zmYep37T

产 品 名 称： 博锐电动剃须刀
Name of Sample

型 号 规 格： PS108
Type

委 托 单 位： 博锐电器有限公司
Applicant

检 测 类 别： 委托检测
Test Purpos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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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博锐电动剃须刀 检测类别 委托检测

型号规格 PS108
商  标 POREE 博锐

等级 合格品

委托单位 博锐电器有限公司

受检单位 博锐电器有限公司

标称生产单位 博锐电器有限公司

委托书编号 5024513 委托/抽样日期 2024年06月06日

到样日期 2024年06月06日 抽样地点 /

样品数量 1台 受检批数量 /

生产日期 /  批号/编号 /

样品到样状态 完好 邮寄到样

检测地点 上海市苍梧路381号

检测依据
GB 4706.1-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 第1部分: 通用要求
GB 4706.9-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剃须刀、电推剪及类似器具的特殊要求

检测日期 2024年06月06日 至 2024年06月17日

检测结论

该样品本次所检项目检测结果符合上述检测依据相关规定。详见本报告检测结果汇总页。

(检测报告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 2024年06月24日 日

委托单位
通讯资料

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富岭路901号

邮编 201613 电话 18217213218

备  注

本报告检验检测结论是根据检验检测依据仅对所检项目得出的，不代表未经检验检测的项目
或功能符合要求。
注意事项、声明及所属单位一览表为本报告的组成部分。

批准 李嘉 审核 主检

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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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结果汇总

序
号

检测项目 技    术    要    求
检测
结果

单项
判定

备注

1 分类 防触电保
护类别:

动物用剪毛器应为Ⅰ类、Ⅱ类、Ⅲ类 － 符合 /

其他器具应为Ⅱ类、Ⅲ类 Ⅲ类

防水等级 －

可洗剃须刀和湿式剃须刀应至少为IPX7,预期被固定的部件以及利用
插销插入插座的变压器应至少为IPX4(不适用于Ⅲ类结构的部件)

－

2 标志和说明 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（V） 通过 符合 /

电源性质的符号,标有额定频率的除外（Hz） 通过

额定输入功率（W）或额定电流（A） 通过

制造商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、商标或识别标志 通过

器具型号或系列号 通过

IEC60417中的符号5172（仅对Ⅱ类器具） －

防水等级的IP代码 －

可洗剃须刀的手持部分应标有IEC 60417-1的5574符号 －

湿式剃须刀的手持部分应标有IEC 60417-1的5582符号 －

打算由用户来更换电池的器具,电池间室应标示电池的电压值和端子
的极性

－

所用符号应正确 通过

中线端子用字母Ｎ标示，保护接地端子用GB/T 5465.2（idt IEC
60417）规定的符号5019标明，标志不得装在可拆除的部件上

－

开关和调节装置的不同位置应用数字、字母或其它视觉方式标明 通过

调节装置应有调节方向的标示 －

使用说明书应随器具一起提供 通过

动物用电推剪的使用说明书应指出器具仅用于修剪目的 －

如果使用了IEC 60417-1的5574或5582符号,则应说明该符号的意义 －

除可洗剃须刀或湿式剃须刀外的剃须刀的使用说明书中应包含如下
内容：警告：保持器具干燥

通过

带有可拆卸的互连软线的可洗剃须刀的使用说明书应包含如下内容
：警告：将手持部分与电源软线分开后,才能在水中清洗手持部分

－

使用说明应给出有关充电的信息。打算由用户来更换电池的器具,其
使用说明应包括下述内容：
电池的型号；电池极性的排列方位；更换电池的方法；废弃电池安
全处置的详细说明；禁止使用不可充电电池的警告语；处理电池漏
液的方法

－

器具所装的电池含有对环境有害的材料时,器具使用说明应给出怎样
取出电池的详细步骤并应指出：在废弃器具前,必须将电池从器具中
取出；在取出电池时,器具必须要断电；电池应安全地处置

通过

应提供安装或用户维护保养的详细内容 通过

分类为IPX7以外的可洗剃须刀和湿式剃须刀的安装说明书应述及：
必须安装需要固定的部件,以免它们掉落在水中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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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说明书中应说明如电源软线损坏,要用专用软线或专用组件来更
换（有专门制备软线的Ｘ连接）；维修店更换（Ｙ连接）；器具应
报废(Ｚ连接)

－

说明书和其它文字应以销售国的官方语言文字写出 通过

标志应清晰、易读,持久耐用（经水和汽油各对标志进行15s的布擦
拭试验,应不能轻易除去和卷边）

通过

5574和5582符号的外接矩形的高度应至少为7mm －

标志应标在器具的主体上 通过

标志所在位置应便于查看 通过

开关和控制器的标志应在其附近且不应放在可拆卸部件上 通过

3 对触及带电部件
的防护

B型试验探棒通过任何孔不应触及带电部件 － － /

13号试验探棒通过任何孔不应触及带电部件(Ⅱ类器具、Ⅱ类结构) －

Ⅱ类器具和Ⅱ类结构,其结构和外壳对与基本绝缘以及仅用基本绝缘
与带电部件隔开的金属部件意外接触应有足够的防护

－

4 输入功率和电流 输入功率Pn= / W － 符合 /

偏差 / －

电流In= 0.2 A 0.08A

偏差 ≤+20% -60.0%

5 发热 试验期间保护装置不应动作,密封剂不应流出 通过 符合 直流
电机

各
部
位
温
升

测试角壁,板≤ 65 K 2.1K

器具输入插口的插脚≤ / K －

手柄,旋钮,抓手和类似部件≤ 30 K 5.0K

绕组≤ / K /

6 工作温度下的泄
漏电流和电气强

度

泄漏电流≤ 0.5 mA 0.0003mA 符合 /

电气强度承受50Hz, 500 V,历时1min不应出现击穿 通过

7 瞬态过电压 脉冲试验电压 / V,试验中,不应有闪络出现 － － /

如果当电气间隙短路时,器具符合笫19章的要求,则允许出现功能性
－

绝缘的闪络

8 耐潮湿
防水
试验

电气强度承受50Hz, / V,历时1min不应出现击穿 － 符合 /

视检应表明在绝缘上没有能导致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低到
低于29章中规定限值的水迹

－

潮湿
试验

泄漏电流≤ 0.5 mA 0.0003mA

电气强度承受50Hz, 500 V，历时1min不应出现击穿 通过

Ⅲ类结构：电气强度承受50Hz, / V,历时1min不应
－

出现击穿

9 变压器和相关电
路的过载保护

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短路时,变压器内或与变压器相关电路不会出
－

－ /

现过高温度,绕组的温度≤ / ℃

检测结果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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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非正常工作
绕组温度≤ / ℃ /

符合 直流
电机

测试角壁,板温升≤150K －

试验期间,不应喷射出火焰、熔融金属和达到危险量的有毒性或可点
燃的气体

通过

试验后,冷却至室温,外壳如变形,应符合防触电保护要求,如果器具
还能工作,应符合机械危险要求

通过

电气强度承受50Hz， / V，历时1min不应出现击穿 －

11 稳定性和
机械危险

与水平面倾斜10°不应翻倒 － 符合 /

运动件应合理布置或封闭；护罩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稳妥地固定
；B型试验探棒不应触及运动件；不得使用意外闭合会引起危险的自
复位热断路器和过流保护装置

通过

12 机械强度 冲击试验后器具不应有本标准意义内的损坏 通过 符合 /

固体绝缘的易触及部件,应有足够的强度防止锋利工具的刺穿 －

13 结构 如果器具标有IP代码的第一特征数字则应满足GB/T4208的有关要求 － 符合 /

装有插入输出插座之插脚的器具不得给插座施加过大的应力 －

电气绝缘不应受凝结水或泄漏液体的影响 －

对带有可触及的且正常使用中可能要被清洗的隔间的器具,其电气连
接的布置应使其连接在清洗过程中不受到拉力

－

内部布线、绕组等不得与油、油脂等物质接触,除非这些物质已具有
足够的绝缘性能,以不损害符合本部分

通过

对防止接触带电部件,防水或防止接触运动部件的不可拆卸零件,应
可靠固定,且应承受正常的机械应力

通过

如果手柄、旋钮、操纵杆和类似的部件,如果松动可引起危险,则应
以可靠的方式固定

－

不应有在用户正常使用或维护保养造成伤害的粗糙或锐利的棱边、
尖端

通过

柔性软线的贮线钩或类似物应平整和圆滑 －

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载流部件和其它金属件应耐腐蚀 通过

不得采用未经浸渍处理的木材、棉花、丝、普通纸以及类似的纤维
或吸湿性材料作绝缘材料

通过

器具不应含有石棉 通过

含多氯联苯的油类不应用在器具中 通过

带有Ⅲ类结构的器具,安全特低电压下工作的部件与带电部件之间的
绝缘应为双重或加强绝缘

－

可洗剃须刀的手持部分应为工作电压不超过24V的Ⅲ类结构 －

湿式剃须刀的手持部分应为工作电压不超过12V的Ⅲ类结构,例外情
况是当它们在充电时,工作电压不应超过24V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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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作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部件应加以固定,使之不严重破坏就不能
拆下；或从设计上使这些部件在错误位置上不能放置亦不可被遗漏

－

如零件变松或从原位置上脱落,带电部件和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爬
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都不应减小到低于第29章中对附加绝缘的规定值

－

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应从设计上采取防护措施,如产生污染积聚,爬
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得小于规定值

－

操作旋钮、手柄、操作杆和类似零件的轴不应带电 －

非Ⅲ类结构,正常使用中握持或操纵的手柄、操纵杆和旋钮即使绝缘
失效也不应带电

－

对非Ⅲ类器具,连续握持的手柄,其结构应使操作者的手不可能与非
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金属部件接触。手持部分应为II类结构或III
类结构

－

动物用剪毛器和动物用电推剪应装配一个控制电机的开关 －

除了灯以外,器具不应带有含汞的元件 通过

器具外壳的形状和装饰,不应使器具容易被孩子当作玩具 通过

器具上不应有可以使小的物体进入并触及带电部件的开口 －

剃须刀和电推剪的结构,应保证削剪物的进入不会引起电气或机械故
障

通过

分类为IPX7以外的可洗剃须刀和湿式剃须刀,其结构应保证预期被固
定的部件能够可靠地固定

－

14 内部布线 布线通路应光滑无锐边,布线的保护不与毛刺、翅片或类似的棱缘接
触,布线应有效地防止布线与运动部件接触

通过
符合 /

带电导线上的绝缘珠和类似的陶瓷绝缘子应被固定或支撑,不能布在
锐利的角棱上

－

在正常使用或在用户维护保养中相互移动的器具不同零件,不应对电
气连接和内部导线造成过分的应力

－

裸露的内部布线应刚性固定,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能低于规定的值 －

内部布线的绝缘应能经受住正常使用中出现的电气应力,承受2000V
电压,持续15min不应击穿

－

用作附加绝缘的套管应采用可靠的方式保持在位 －

黄／绿组合双色导线只用于接地导线 －

铝线不能用作内部布线 通过

多股绞合导线在承受接触压力处,不得用铅锡焊接将多股导线合为一
体

－

15 元件 器具上的元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/ 符合 /

器具不应装有：
1.在柔性软线上的开关或自动控制器；
2.如果器具出现故障,引起固定布线中保护装置动作的装置；
3.通过钎焊操作能复位的热断路器

通过

检测结果汇总

序
号

检测项目 技    术    要    求
检测
结果

单项
判定

备注



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

检 测 报 告
报告编号:W02414500513

共 9 页第 6 页 

SQI/KJ-JL/BG-03

16 电源连接和
外部软线

不打算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器具应有下述连接电源装置之一：
1.装有一个插头的电源软线；
2.至少与器具要求的防水等级相同的器具输入插口；
3.用来插入到输出插座的插脚

－

－ /

电源软线应按Ｘ、Ｙ型中的一种连接 －

仅打算家用的器具允许使用Ｚ型连接 －

插头均不应装有多于一根的柔性软线 －

电源软线不应轻于规定规格 －

仅打算家用的器具,如果带有一个不可拆卸的插头,则允许使用扁平
双芯线

－

对于动物用剪毛器,橡胶绝缘电线应有聚氯丁烯护套,且不轻于普通
聚氯丁烯护套软线(GB 5013.1(idt IEC 60245)的57号线)

－

电源软线的长度应至少为1.7m －

电源软线标称横截面积≥ / mm2 －

电源软线的长度当S= 0.5 mm2时≤2m －

电源软线不应与器具的尖点或锐边接触 －

Ⅰ类器具应有黄/绿芯线,它连接在接地端子和插头的接地触点之间 －

承受压力处不能以铅锡焊合成一体 －

电源软线入口的结构应能防止软线损坏。除非软线入口处的外壳是
绝缘材料,否则应提供符合29.3的附加绝缘要求的不可拆卸衬套或套
管

－

带电源软线的器具应有软线固定装置,经 / N,25次,每次1s
－

的拉力试验后,纵向位移≤2mm

应不可能将软线推入器具,以致于损坏软线或器具内部部件的情况 －

X型连接的软线固定装置：易于更换软线；如何解除张力是清楚的；
适合各种软线；软线不能触及易触及的螺钉；不允许使用金属螺钉
直接将软线压紧；固定装置的一部分固定在器具上；螺钉不能用来
固定其他元件；夹紧件应是绝缘材料或绝缘衬层

－

Y型和Z型连接,其软线固定装置应是能胜任其功能的 －

软线固定装置只能借助工具才能触及或用工具才能装配 －

X型连接,不能使用压盖作为便携式器具的软线固定装置 －

X型连接,软线打结或用绳子拴住是不允许的 －

Y、Z型连接的器具,电源软线的绝缘导线应使用基本绝缘与易触及的
金属部件再次隔开（Ⅰ类）；附加绝缘来隔开（Ⅱ类）

－

为电源软缆或X型连接的空间,应能检查导线是否正确连接；不损坏
导线或其绝缘；当去掉绝缘的一端离开接线端子应不与易触及的金
属件接触（便携式器具）

－

输入插口应能使插入或拔出连接器时不触及到带电部件 －

输入插口的位置应便于连接器的插入 －

互连软线应符合电源软线的要求 －

如果互连软线断开时,其对本部分的符合程度受到损害,则互连软线
不借助于工具应无法拆下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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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洗剃须刀的互连软线应是可拆卸的 －

湿式剃须刀不应有互连软线,除非在与电网连接时剃须刀不能工作 －

17 外部导线用
接线端子

器具应提供接线端子或等效装置来进行外部导线的连接。该接线端
子仅在取下一个不可拆卸的盖子后才可被触及(符合标准的螺纹端子
、无螺纹端子、夹紧型组件)

－

－ /

X型连接的器具和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器具应提供通过螺钉、螺母或类
似装置的手段来连接的接线端子（特殊制备软线除外）,除非这种连
接是通过钎焊来完成的；螺钉和螺母不能用来固定其它元件；使用
钎焊连接时导体的定位应有附加措施

－

X型连接的导线应夹紧在金属之间且不受损伤；端子的夹紧装置在拧
紧或放松时端子不松动,内部布线不受力,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应符合
要求

－

X型连接的导线不应发生带电部件与金属件意外连接的危险和与仅

用附加绝缘隔离的金属件接触的危险(Ⅱ类结构)（去除8mm一段绝

缘进行试验）

－

X型连接的接线端子,在外壳一部分取下后,应是易触及的 －

柱形接线端子的结构和设置,应使引入到孔中的导线端头是可见的,
或是导线端头穿过螺纹孔的距离等于螺钉标称直径的一半,但至少为
2.5mm

－

接线端子连接应能承受５Ｎ的拉力试验 －

 Y、Z型连接的器具可以使用钎焊、熔焊、压接或类似的连接方法

来进行外部导线的连接。使用焊接连接时导体的定位应有附加措施
－

18 接地措施 易触及的金属件应永久可靠地连接到器具内的接地端子或输入插口
的接地触点

－
－ /

接地端子不应与中性线有电气连接 －

夹紧装置应充分牢固以防止意外松动 －

接地连接应在载流连接之前,而在载流连接断开后断开；载流导线应
先于接地导线被拉紧

－

不应存在因接地端子金属与其他金属接触产生腐蚀危险 －

接地电阻≤0.1Ω －

19 螺钉和连接 螺钉不能用软的或易蠕变的金属制造 通过 符合 /

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至少有３mm的标称直径且不能用作电气连接 －

用于电气连接或提供接地连续性连接的螺钉,应旋入金属之中 －

用于电气连接和由使用者旋紧的螺钉应能承受机械强度试验 －

电气连接和提供接地连续性的连接的结构,应使接触压力不通过易于
变形的绝缘材料来传递

－

宽螺距螺纹螺钉、自攻螺钉不能用来连接载流部件,如用于接地连续
时应至少用２颗螺钉连接

－

用于电气连接或接地连续性的螺钉和螺母应可靠固定,防止松动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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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电气间隙、爬电
距离和固体绝缘

考虑到表15中过压类别对应的额定脉冲电压,电气间隙应不小于表16
中的规定值

－
－ /

 如果电气间隙能经受14章的脉冲电压试验,对于基本绝缘和功能绝
缘的规定值可以更小

－

基本绝缘的电气间隙应足以承受正常使用期间出现的过电压,应考虑
额定脉冲电压,表16的值是适用的

－

附加绝缘的电气间隙不小于表16中对基本绝缘的规定值 －

加强绝缘的电气间隙不小于表16中对基本绝缘的规定值,但应以比实
际高一等级的额定脉冲电压为基准

－

对于功能性绝缘,表16中的规定值适用。PTC电热元件表面间的电气
间隙可减小至1mm

－

对于工作电压高于额定电压的器具,用于在表16中确定电气间隙的电
压应是额定脉冲电压加上工作电压的峰值与额定电压峰值之差

－

爬电距离应不小于工作电压相应的值,并考虑材料的类别和污染等级
。污染等级为2级,除非采取预防措施保护绝缘,此时污染等级为1级
。绝缘经受导电性污染,此时污染等级为3级

－

基本绝缘的爬电距离应不小于表17的规定值 －

除1级污染外,如果已采用14章的试验检查某一特殊的电气间隙,则相
应的爬电距离应不小于表16中电气间隙的最小值

－

附加绝缘的爬电距离应不小于表17的对基本绝缘的规定值 －

加强绝缘的爬电距离应不小于表17的对基本绝缘的规定值的两倍 －

功能性绝缘的爬电距离应不小于表18的规定值 －

若用作附加绝缘,固体绝缘的最小厚度为1mm －

若用作加强绝缘,固体绝缘的最小厚度为2mm －

21 耐热和耐燃 外部绝缘材料进行75℃球压试验,压痕直径≤2mm 通过 符合 /

保持带电部件在适当位置的绝缘材料进行125℃球压试验,压痕直径
≤2mm

－

灼热丝
外部绝缘材料550℃ 通过

保持连接点在一定位置上的绝缘件 / ℃ －

22 防锈 如生锈会导致不符合要求则它们应具有足够的防锈能力 / / /

23 辐射、毒性和类
似危险 器具不应放出有害射线,或者带有毒性或类似的危险 /

/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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